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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实验室人员准入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强化学生的实验室安全与环

境保护责任意识，明确实验室人员的资格要求，防止和减少事故

放生，保障实验室正常有序运行，确保师生员工生命与实验室财

产安全，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适用范围 

适用于进入实验室开展学习、工作等活动的人。 

第二条 准入原则 

1.实验室管理人员具备相关专业教育经历和相应的专业技

术知识及工作经验，接受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培训，掌握相关政策、

法规、技术规范，掌握本实验室相关人员、环境、仪器设备、工

作内容等情况，掌握意外事件和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原则和上报

程序，有解决相关技术问题的能力，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 

2.实验课教师和科研教师具备相关专业教育经历相应的专



业技术知识，熟练掌握自己工作范围的技术标准、方法和仪器设

备技术性能，熟练掌握有关标准操作规程、仪器设备操作规程，

按要求参加相关安全知识和技术培训，掌握相关技术规范，掌握

与所承担工作有关的安全基本情况，了解所从事工作的风险，掌

握意外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原则和上报程序，加强对学生

的教育和管理，落实安全措施。 

3.学生应掌握实验区域内相关安全基本情况，了解所从事实

验的安全风险，接受相关实验室安全知识和制度、个人防护方法

等内容的培训，了解意外事件和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原则和上报

程序。 

4.其他进入实验室活动人员遵守实验室安全相关规章制度，

进入实验室的申请必须获得必要的批准，申请进入实验室并参与

实验活动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教育和工作经历，并按要求

参加培训。 

第三条 准入制度 

1.凡进入实验中心学习、工作的老师需和学院签订《环境与

生态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2.凡进入实验中心学习、工作的学生需在学校实验室安全教

育考试系统学习并考试。 

未签订安全责任书的老师或考试未通过的学生将不予注册

实验室门禁系统，不能进入实验中心。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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